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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南金科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变更基本情况 

（一）变更主体 

□第一大股东变更       √控股股东变更  

√实际控制人变更       □一致行动人变更  

 

（二）变更方式 

 

魏文武通过协议方式，使得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由周世平变更为魏文武，不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 

二、变更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一）自然人 

姓名 魏文武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宏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西部印象文化旅

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四川牛背山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董事；重庆金山盖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遂宁宏义圣平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监事；四川嘉融置业有限公司监事；四川宏义

嘉华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四川

宏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九寨沟宏义



公告编号：2024-108 

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河北铸基青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成都嘉豪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监事；四川德美天禄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监事；四川宏义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四川亿创经贸有限公司监事；平顶山彤庭

尚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河南省

宏义置业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平顶山宏义嘉

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商务信息咨询、房地产开发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成都市锦江区锦逸路 97号 C3栋一层 1-9号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成都嘉豪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5%

股权，持有四川德美天禄教育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8%股权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否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2024 年 10 月 17 日，潘彩云、潘彩玲、厦门隆安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

安泰”）与魏文武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潘彩云、潘彩玲、隆安泰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

23,450,878股、657,000股、33,304,800股（合计 57,412,678 股，占公司总股本 21.2425%）

所对应的表决权不可撤销的委托给魏文武（持有公司 10,652,549 股, 占公司总股本

3.9414%）。表决权委托的期限为《表决权委托协议》签署之日起 12 个月内，即 2024 年

10 月 17 日至 2025 年 10 月 16 日。该协议签署前，周世平及其一致行动人红岭控股有限

公司、周海燕合计持有公司 62,987,90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23.3053%，周世平为公司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该协议签署后，魏文武合计拥有公司 68,065,227 股股份对应

的表决权，表决权比例为 25.1839%，超过周世平及其一致行动人，魏文武成为公司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收购人及实际控制人将严格遵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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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损害其他股东利益。收购人

在取得公众公司控制权后，将利用自身资源积极推进公众公司的业务发展，改善公众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提升公众公司的竞争力。收购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保证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方面的独立性，确保本次

收购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四、其他事项 

（一）信息披露事项 

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是 

若构成，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详见于 2024年 10月 18日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披露的《收购报

告书》等相关文件 

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是 

若触发，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详见于 2024年 10月 18日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披露的《权益变

动报告书》等相关文件  

 

（二）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不涉及 

批准程序 不涉及 

批准程序进展 不涉及 

 

（三）限售情况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魏文武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根据《非上市公

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收购人成为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收购人持有

的被收购公司股份，在收购完成后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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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司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变更事项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

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收购报告书》 

2、《法律意见书》 

3、《财务顾问报告》 

4、《表决权委托协议》 

 

 

 

 

 深南金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0月 18日   


	一、 变更基本情况
	（一） 变更主体
	（二） 变更方式

	二、 变更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一） 自然人

	三、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四、 其他事项
	（一） 信息披露事项
	（二） 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三） 限售情况
	（四） 其他

	五、 备查文件目录

